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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1.教育部: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

2.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實施要點

申請方式:拿到首張教師證書後，回校辦理加科登記。

若是加另一類科者(中教→小教)，則需要先申請國民小學教師證書後，再加科(加註藝術專長)

※申請在學期間擬修習其他專門課程申請表



1.本專門課程係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112學年度起師資生適用。

2.藝術領域相關系所與非藝術領域相關系所主要依據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中是否為藝術及人文領域之
藝術學門界定，本課程得依據師資生其就讀之大學部、研究所或畢業系所(含輔系)認定其屬藝術領域
或非藝術領域相關系所學生，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得依本系所課程中選課之領域專長認定。藝術領
域相關系所師資生修習本課程其最低應修畢總學分30學分；非藝術領域相關系所師資生最低應修畢總
學分40學分，並分別規範各課程類別最低應修學分數。

※藝術及人文領域之藝術學門界定(廣電系-社會科學、新聞學及圖書資訊領域)
※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得依本系所課程中選課之領域專長認定

3.重複修習相同課程僅能擇一類別採計1次。

4.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共同課程及通識課程，不得重複採認學分。(多的學分才可以抵免)
請參閱入學之學年度的科目學分表



２．最低學分數：４學分

１．分理論類、實務類課程。

１．需修習另兩類跨科課程各6學分(非藝術背景三類都
要修)

２．分理論類、實務類課程。

３．最低學分數：１２/18學分

２．最低學分數：６/10學分

１．至少修習６學分(非藝術背景修10學分)

最低學分數：８學分

最
低
應
修
畢
總
學
分
：
3０/40
學
分
。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科目名稱/類別 備註

領域核心課程 4

理論類課程(參閱學分表)

1.選擇一個科目2學分

2.特別注意通識課程的學分

實務類課程(參閱學分表)

1.選擇一個科目2學分
2.特別注意通識課程的學分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科目名稱/類別 備註

領域內跨科

課程

→跨系修課

視覺類課程

12/18

跨科課程各6學分

理論類課程:請參考學分表

1.理論類課程，
任選一門課，
至少修習2學
分。

2.實務類課程，
任選一門課，
至少修習2學
分。

3.每科目可採2-
4學分

實務類課程:請參考學分表

選備

音樂類課程

理論類課程:請參考學分表

實務類課程:請參考學分表

選備

表演藝術類課程

理論類課程:請參考學分表

實務類課程:請參考學分表

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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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類系所：要修音樂、表演藝術類課程

音樂類系所：要修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類課程

表演藝術類系所：要修視覺藝術、音樂類課程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課程類別

專長

課程

視覺

藝術

6/10

分必備及選備，可參考學分表

音樂

分必備及選備，可參考學分表

表演

藝術 分必備及選備，可參考學分表

專 長 課 程

要選自己本科系的課程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課程名稱／類別 備註

教學專業
知能 8

畢業製作類(詳細科目名稱可參閱學分表)
1.畢業製作類最多可採
計4學分。

2.教材教法類必備科目，
至少4學分

教材教法類必備科目(詳細科目名稱可參
閱學分表)



一、通識課程與共同課程如何分辨?

答:可以從歷年成績單中辨別。除此之外，每個學年度、每個系所的通識課程學分數略有不同，請先查閱

自己入學當年度的科目學分表。(可至本校教務處網站查詢)

二、該如何判斷自己歸類於哪一個領域？

答:依據師資生其就讀之大學部、研究所或畢業系所(含輔系)認定其屬藝術領域或非藝術領域相關系所學

生。

三、如何申請?

答:取得第一張教師證書後，回到本校進行加科登記。


